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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托机构 

本培养方向依托 2个研究中心，由两中心联合承担各项工作：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

障法研究所（负责人为叶静漪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负责人为金锦萍副

教授）。 

1.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 

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下称本所）成立于 1997年 4月，是全国高等院

校中第一家专门从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机构，主要依托于北京大学

法学院（1999年 6月 26日成立）社会法学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培养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人才的研究基地。本所名誉所长、我国著名社会法学家贾俊玲教授曾任首任

所长，现任所长为叶静漪教授，副所长为叶姗教授、金锦萍副教授。 

本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社会保障学会、澳门社

会保障学会、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等机构和院校的专家学者保持密切学术联系。本所始终

以引领和推动社会法学的发展为己任，提出了不少极富创见的社会法理论、观点，致力于促

进社会法制度建设、繁荣社会法理论研究。 

名誉所长贾俊玲教授于 1997年开始招收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是全

国高等院校中最早招收该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目前，这些研究生大都已获得博士学

位，并活跃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方面的教学科研、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以及律师实务

等领域。 

本所成立以来，与国内外教学、科研及相关机构合作，积极开展中国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参与相关立法的起草和论证

工作等；2000年成为国际劳动法与政策学会中国联络机构；2006年 9月，受中国法学会委

托，牵头组建了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贾俊玲教授当选首任会长，叶静漪教授当选为

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 年 7 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叶静漪教授继续当选为副会长

兼秘书长，贾俊玲教授荣膺名誉会长。 

近年来，本所主办了“劳动法国际论坛：改革与发展”、 “劳动争议处理国际研讨会”、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全球经济衰退与法律规制国际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研讨

会；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

项目、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学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本所已经成为全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研究、交流、实践和服

务中心，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方面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参与立法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2.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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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法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法学院学者最早

关注和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在学界和业界已具有了很大影响力，并形成了一些在业  内具

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优化和整合研究资源，发挥学科优势，提高研究水准，

增强学术研究的社会影响，1998 年，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政部等机构的学者、官员以

及非营利组织领域中的优秀专家组成共同组建了“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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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法、民商法。 

6.陈一峰 

陈一峰，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

际法理论、国际组织法、全球治理和国际劳工保护。 

7.阎天 

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耶鲁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劳动法、宪法、行政法。 

 

三、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
期

备注 

社会法方向 

专业必修 

（13学分） 

02911610  社会法专题 2 第三学期（研
二上）

 

拟新开  国际与比较
劳动法

2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0951  非营利组织
法 

2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1620  劳动法与社
会保障法专
题 

2 第四学期（研
二下） 

 

拟新开  劳动法实务
专题

2 第四学期（研
二下）

 

拟新开  社会事业法 3 第四学期（研
二下）

 

社会法方向 

专业限选 

（7学分） 

02916370    财税法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1031  信托法 2 第四学期（研

二下）  

 

02911660  法律经济学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2670  企业与公司
法专题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0034  比较宪法 3 第四学期（研

二下）  

 

02911450   
 

法律与公共
政策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0242  法律与社会
科学 

3 第四学期（研

二下）  

 

02910512  比较公司治
理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02911141  国际人权保
护机制研究 

3 第四学期（研

二下）  

 

02911460  民事执行法
理论与实务
专题

3 第三学期（研

二上）  

 

任选（至少 

修 4学分） 

说明：学生可以从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库中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选修自
己感兴趣的课程，作为任选课学分。 

社会法方向 
总学分要求 

社会法方向合计须修满至少  75学分，其中至少包括：（1）全校公共必修课

5学分，法学院基础必修课 43学分；（2）社会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1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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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方向专业限选课 7学分，任选课 4学分；（3）毕业实习 3学分。 

 

四、主要课程 

1.社会法专题（2学分） 

课程主持人：叶静漪   

秋季开课。社会法是是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

法律关系的总和。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

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

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

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多次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善经济、

政治、文化等领域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

的法律保障。因此，完善社会法理论对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法的学科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将社会法学术研究向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拓展，主要讲授社会保

险法、社会就救助法、社会福利法及社会法基础理论等。   

2.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专题（2学分） 

课程主持人：叶静漪   

春季开课。本课程是法学硕士项目经济法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同时开放其他专业和其他

硕士项目的学生选修。课程主要围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上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采取小组

报告和专题讨论的方式，由师生共同进行深入研讨。课程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开设讲座，介

绍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实务动向。课程采取论文方式考核，学生除提交

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之外，还与任课教师进行一对一交流辅导。 

3.劳动法实务专题（2学分） 

课程主持人：叶静漪   

春季开课。本课程注重劳动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劳动法典型案例为主，关注劳动法

实务问题。本课题将从企业劳动关系建设、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司法案例出

发，邀请劳动法领域的资深律师、仲裁员、法官、劳动人事部门官员、工会官员等，开展专

题研讨。课程将就我国劳动法在适用中出现的常见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加强学生的劳动法实务运用能力。 

4.国际与比较劳动法（2学分） 

课程主持人：陈一峰 

秋季开课。本课程内容包括国际劳动法与比较劳动法两个部分，旨在训练学生学习劳动

法的国际和比较视野。国际劳动法部分重点介绍国际劳工组织及其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分

析国际劳动立法的机制、流程和主要内容。同时，课程将对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内实施、贸易

体制下的劳工条款、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劳工标准等前沿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比较劳动法部分

围绕劳动法中的核心议题展开研讨，重点关注英国、美国、德国、北欧国家等国的劳动法制

实践，就劳动法历史、劳工保护模式选择、劳动关系认定、解雇保护、职业卫生与安全、工

会制度等问题开展比较研讨。 

5.非营利组织法（2学分） 

课程主持人：金锦萍 

秋季开课。非营利组织法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们对非营利组织法学科逻辑体系，建立批判

思维，关注社会问题和学科发展并进行深入探讨。以研究为出发点，提高学生研究的技能，

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本课程围绕非营利组织法的

体系和框架，内容涵盖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理论、法律上的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的界定、非

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的财产规则和非营利组织的财税制度等核心内容，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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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与公共参与、境外非营利组织法律规范和特定领域非营利组织法律规制等相关内

容。课程主要通过专题讲解、案例研习和实际调研等形式，安排学生分组研究并有效的开展

教学安排，每小组根据所申报的研究主题完成实地调研和研究报告。 

6.社会事业法（3学分） 

课程主持人：金锦萍 

任课教师：湛中乐、金锦萍、俞祺、刘银良 

春季开课。《社会事业法》是一门综合科技法、教育法、卫生法、文化法、体育法以及

公益慈善法等社会事业的领域法，由总论和分论组成。总论部分将抽取上述事业领域法中的

基本原理和范畴，清晰地厘清社会事业领域中的各个法律分支的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共性问题，

厘清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间在这些社会事业领域中所具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和责任。

分论部分则将随着主讲老师来确定具体讲授的领域法内容本课程让学生了解社会事业法学

作为一门新型法学学科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本课程将为法学院的学生提供更为广博的视野，

将传统部门法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得以延伸至社会事业领域；同时将为教育学院、医学院、人

文学院、体育学院、社会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等学生提供法学视角，让他们能够系统掌握各

自领域中的法律法规以及法学原理。同时通过结合案例分析，进一步了解我国社会事业领域

法律纠纷的特殊解决途径等。本课程的开设将为社会事业法治培养高端人才，促进交叉学科

的发展。 

 

五、选拔事宜 

1.计划招生人数 

6人。 

2.选拔要求 

申请人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第一学年完成且通过必修课程；（2）对社会法有浓厚兴

趣，有志于从事社会法方面的实务和研究工作；（3）第一外语为英语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六级考试  426  分以上；TOEFL 90  分以上；雅思  6.5  分以上；专业八级考试  60分以上。第

一外语为其他语种的，四级考试  426  分以上；（4）申请人本科所学专业无限制。 

有意申请本方向者，应在法学院规定时间内提交学院要求的申请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件。

此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1)个人简历(包括基本情况、本科阶段学习和获奖情况、实习和工

作经验等)；(2)研究生阶段已修课程及成绩；(3)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和其他职业资格

考试的成绩证明；(4)外语水平等级考试成绩单或证书复印件；(5)个人陈述(包括法学专业基

础、对社会法的认识、求职意向等)；(6)本人愿意提供的的其他材料，例如学术论文。 

3.选拔程序 

本方向招生按法学院统一安排进行。申请人应按上述要求提交书面材料，原则上通过审 

查书面材料进行选拔，主要考察法学基础、对社会法的认识、外语水平等。首先从第一志愿

申请人中录取，有富余名额时再从第二志愿申请人中录取。 


